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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芜湖学院委员会文件
〔2025〕26 号

关于印发《芜湖学院艺术中心使用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部门、各学院：

现将《芜湖学院艺术中心使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共青团芜湖学院委员会

2025 年 11 月 23 日

共印2份

主办单位：团委 印发日期：2025 年 11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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芜湖学院艺术中心使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科学、规范、高效地管理使用学院艺术中

心，服务好学校党政会议、教育教学、文化活动开展，特结合

我校实际制定本管理办法。

第二条 艺术中心的服务对象主要为本校师生，可承办各类

大型会议、报告讲座、文艺演出等活动。活动参与人数原则上

下限应为 400 人，上限应为 850 人，为保证活动过程安全，使

用单位须按艺术中心观众席位数组织安排人员，不得超员。

第二章 场地管理

第三条 学校团委负责艺术中心的日常管理和使用调度，定

期开展场地巡查、监督，确保场地使用合理合规，并负责后台

等场地的使用服务，会同智慧校园管理办公室做好艺术中心控

制室等相关保障支持。后勤与保卫管理处负责场地基础设施管

理，保障活动开展安全有序。

第四条 艺术中心使用遵循“谁使用谁负责”“重大和特殊

活动优先，先学校后校内二级单位、学生组织”“先申请优先

使用”原则，实行“预约申请、使用登记”制度。使用方需提

前一周办理申请手续，如发生使用需求的时间冲突由需求双方

协调解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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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申请个人和单位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学

校场地使用有关规定使用学校场地并履行相应职责。

第三章 使用程序

第六条 如使用方是校内单位/人员，需通过芜湖学院教师

融合门户-会议管理功能，按流程完成场地使用申请。具体流程

如下：

（一）申请。活动申请人（学生活动需由教职工提出申请）

在活动举办前提交线上申请，并填写清楚活动内容、使用时间、

参加人数。需后勤与保卫管理处、智慧校园管理办公室、校团

委等部门提供支持的，应做好说明。

（二）审批。校团委及相关部门及时完成线上审批，并安

排相关工作人员提供场地使用支持。

（三）使用。使用方根据学校要求和实际情况使用场地，

原则上不能提前或延期使用场地，不得转借其它单位使用。使

用前，使用单位负责人须同艺术中心管理人员一起检查、验证

活动中需用设备的状态，并在《艺术中心使用设施状态记录表》

签字确认。

（四）复原。场地完成使用后，使用方需要做好场地设施

设备复原工作，并配合艺术中心管理人员进行场地验收，在《艺

术中心使用设施状态记录表》签字确认。

第七条 如使用方为校外单位, 活动申请人应向学校提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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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，经校领导同意后，签署《芜湖学院艺术中心使用申请协

议》。

第四章 使用要求

第八条 学校大型活动的安全保卫工作贯彻“谁主办，谁负

责”的原则，使用方须有一位主管领导或教师负责活动的安全

工作并参加活动，当参加活动超过 500 人时需请后勤与保卫管

理处协助安全保卫工作。

第九条 艺术中心的设备操作须由专人负责，其它人员未经

允许严禁擅自进入控制室。如发现无关人员进入控制室，或随

意操作控制室设备等情况，管理人员有权暂停相关活动。

第十条 艺术中心原则上不接受一切外接电源和设备的加

装、改装要求。如确需使用，应经过智慧校园管理办公室的专

业检测后，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使用。外带道具进场时应做好

防护措施，防止损坏艺术中心设施设备。

第十一条 使用方要爱护公物，在使用器材和场地前应仔细

检查，如有损坏情况应及时向艺术中心管理员说明并得到确认。

因使用不当造成损坏者，使用方需按学校有关规定作出相应赔

偿。故意损坏者按损坏物品的价值加倍处罚并报学校相关部门

处理。

第十二条 使用人员要遵守活动场地的各项规章制度。艺术

中心内严禁翻越座椅、打闹、喧哗、随地吐痰、乱写乱画、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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餐、乱扔果皮纸屑等不文明行为。对违反上述规定的学生依据

学校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第十三条 艺术中心内严禁吸烟、携带和使用明火；严禁携

带易燃、易爆等危险品；严禁未经批准擅自使用无人机等设备；

严禁私自乱接电线；严禁擅自动用消防设施。如有发现上述问

题，学校有权停止活动，对相关单位进行通报，禁止该单位在

出现问题的学期内继续使用艺术中心。

第十四条 严禁在场内张贴、挂钉宣传资料和悬挂物。确因

需要，须事先申报，经同意后按要求张挂。

第十五条 如遇重大校事活动或其他临时重要公务活动，学

校有权调整或者取消场地使用权。

第十六条 艺术中心一切设施设备严禁外借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校团委负责解释，未尽事宜由申请方与

各管理方共同友好协商解决，未能达成一致共同上报学校相关

部门协商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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芜湖学院艺术中心使用安全须知

艺术中心是学校举办大型活动的重要场所,为确保艺术中

心使用中的人员和设备安全，使用单位应严格落实以下安全责

任，并将突发情况下的安全处置注意事项提前告知参加活动人

员。

1.按照“谁使用谁负责”的原则，申请使用艺术中心的单

位在使用过程中有责任确保人员和设备的安全。

2.提前确认所有安全通道的位置，保证通畅，并指定专人

负责，确保人员在突发事件中能够得到及时疏散，严防拥挤踩

踏等意外事故发生。

3.提前确认所有消防设施的位置及使用方法，并指定专人

负责，如有问题及时和艺术中心物业管理员沟通。

4.提前准备好应急照明和扩音设备，并指定专人负责，在

突发地震、火灾、停电等事故时配合消防负责人，引导人员通

过安全通道及时疏散。

5.艺术中心内严禁翻越座椅、打闹、喧哗、随地吐痰、乱

写乱画、用餐、乱扔果皮纸屑等不文明行为。

6.艺术中心内严禁吸烟、携带和使用明火；严禁携带易燃、

易爆等危险品；严禁未经批准擅自使用无人机等设备；严禁私

自乱接电线；严禁擅自动用消防设施。

使用人签字：

年 月 日


